
单项评估项目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一、单项房屋建筑物评估资料清单
1、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包括申请报告、批复文件、董事、股东会决议等）；
2、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3、产权证明文件：《房产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的发包合同、设计和施工图纸、工程概（预）算书、工程决算书、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厂区平面图、室外管线图（包括上水、下水、煤气、暖气、蒸汽、电线、电缆等）；
5、房屋销（预）售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房屋装修合同，以及收款收据或付款凭证；
6、在建工程（土建工程）评估明细表、工程形象进度资料及说明、付款进度说明、付款凭证等。
二、单项土地使用权评估资料清单
1、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包括申请报告、批复文件、董事、股东会决议等）；
2、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3、《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出（转）让协议、合同、付款凭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拆迁及安置费用付款凭证；
4、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情况资料；

5、基础设施开发程度资料，即“五通一平”、“三通一平”所花费用付款凭证；

三、单项机器设备评估资料清单
1、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包括申请报告、批复文件、董事、股东会决议等）；
2、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3、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
4、设备购买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进口设备的报关单、装箱单、商检报告；
5、工艺流程图及说明；
6、大型设备安装工程竣工资料；
7、设备运行记录、事故记录、维修保养情况；
8、大型设备大修、技改资料（次数、时间、费用）；
9、《车辆行驶证》、购置发票、已行公里数、大修理记录等。

四、商标等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评估资料清单

1、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包括申请报告、批复文件、董事、股东会决议等）；
2、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3、《商标注册证》、《专利权证书》、专营权证书或批文；
4、形成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构成项目、费用支出的付款凭证；
5、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特许使用合同、协议；
6、产权持有者单位或产品获奖荣誉证书、产品市场占有率统计资料、各类产品销售价目表等；
7、产权持有者近3——5年的会计报表；
8、未来5年产品销售预测（产品型号、销售数量预测、市场占有率、销售价格预测、成本费用预测等）。
五、经济作物、森林资源、养殖业资产评估资料清单

1、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包括申请报告、批复文件、董事、股东会决议等）；
2、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3、土地使用权证、《林权证》、土地或经营项目的承包或租赁合同；
4、距评估基准日较近的《经济作物资产清单》、《森林资源资产清单》、《养殖产品资产清单》、盘点表；
5、经济作物、林木和养殖产品的种植、养殖历史成本构成项目、费用支出的付款凭证、市场占有率统计；
6、产品销售价目表、未来5年产品销售预测（销售数量、市场占有率、销售价格、成本费用的预测等）。
六、非控股股权评估资料清单

1、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包括申请报告、批复文件、董事、股东会决议等）；
2、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3、被投资单位的历年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决议；
4、被投资单位及其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的《验资报告》、自成立以来3—5年的《审计报告》；
5、与被投资单位及其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收入、成本相关的经营合同协议（如代理、服务、承包、租赁合同协议等）；
6、被投资单位及其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的历年经营计划、预期收入、利润目标，成本费用控制指标；
7、被投资单位及其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中长期经营计划、预期收入、利润目标，成本费用控制指标等。
另外，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关于本次评估基准日后至正式评估报告提交日之间是否发生重大事项、对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各项资产是否已抵押须出具书面说明（由评估机构提供样式）。

以上资料请提供原件，除了贵单位填写的评估申报明细表和出具的各项书面说明材料需留存原件以外，其余资料经评估人员审核后退回原件留存复印件。评估人员还将对产权持有者的实物资产进行盘点和现场勘查，请予配合。
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